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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碳定价机制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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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气候治理延伸至企业微观决策的背景下，内部碳定价已成为企业主动管理碳风险、引导低碳投资的核心

工具，本文对企业内部碳定价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对全球企业内部碳定价模式、定价及配套策略的分析，发现影子

价格与内部碳税两极分化格局，内部碳价逐年上涨且龙头企业高碳价，并提出配套策略和实施建议，为企业根据自身特征

建立或完善内部碳定价机制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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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extending to micro-level corporate decision-making,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has become a core tool for enterprises to proactively manage carbon risks and guide low-carbon investment.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global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models, pricing, and supporting strategies, it identifies a polarized pattern between 

shadow prices and internal carbon taxes, with internal carbon prices rising year by year and high carbon prices in 

leading enterprises. It also proposes supporting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or improve their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s 

based o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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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环境

外部性问题”，其解决有赖于将温室气体排放的社

会成本内部化到经济决策之中。在这一背景下，碳

定价已成为全球气候政策体系的核心工具，它给

碳排放设定了成本，使碳成本作为财务指标能够

被量化，同时碳定价作为碳市场的核心变量，也

是研究碳金融的重要切入点［1］。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截至 2024 年，全球已有超过 70 项碳定价机制正在

运行，覆盖约 23% 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2］。

中国“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即将到达关

键节点，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

布的国家自主贡献新目标中提出，2035 年前中国

碳排放较峰值水平下降 7% 至 10%，国家发展改革

委已明确将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同

时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正式纳入全国碳市场

强制履约范围，这一系列政策部署标志着中国“双

碳”监管预期正在持续强化［3］。通过对全球企业

内部碳定价现状的普遍性研究，可为中国企业碳

管理与应对碳监管提供借鉴与经验。

1  碳定价机制概述和理论基础



                                                                                                                   
Journal of Glob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26 年第 3卷第 1期

                                                                                                                   
环球经济与管理学刊

25

1.1  外部碳定价主要形式和理论基础

碳定价主要分为外部碳定价和内部碳定价两

大类。外部碳定价是碳定价的主要形式，指政府通

过立法或监管手段，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设定明确的货币价格，使排放的负外部性内部化。

当前全球通行的外部碳定价机制主要为碳税和碳

排放权交易，前者通过征收环境税，后者则通过

设定总量限额并允许配额交易来实现减排目标。

外部碳定价从理论渊源来看，碳税和碳排放

权交易这两种工具均在解决同一问题——碳排放

在经济学意义上属于典型的负外部性，而庇古税

与科斯式产权安排构成了两种经典的校正路径。

碳税遵循庇古的传统，通过直接对排放或化石燃

料征收税费，设定明确的价格水平，其优势在于

能够给市场提供稳定的价格信号，但排放总量由

市场反应决定［4-5］。瑞典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实

施的碳税被广泛视为此类政策的典范［6］。排放交

易体系（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则源于科

斯的产权理论，由政府设定排放总量上限，并向

受管制实体分配或拍卖配额，允许其自由交易，

其优势在于排放量的确定性，但价格则由市场供

需决定，面临波动风险。欧盟 ETS 作为全球首个

国际层面的碳交易市场，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典型

代表［7］。

1.2  内部碳定价主要形式和理论基础

内部碳定价（Internal Carbon Pricing, ICP）是

企业组织内部自主设定的碳价格，以实现碳成本

的内部化，从企业内部视角出发，试图在监管到

来之前完成自我调适。

与外部碳定价相比，内部碳定价的理论与实

践兴起较晚，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类为两大理论 ：

一是监管预期说，企业要为未来更严格的监管做

准备 ；二是治理延伸说，企业出于社会责任与可

持续治理的内在需求［8］。大量实证研究已为这两

种解释提供了支撑。

1.3  内外部碳定价机制之间的关系

内外部碳定价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分成由浅到

深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监管驱动，面临外

部监管的企业更可能采用内部碳定价，因而外部

定价通常是内部实践的催化剂 ；第二个层次是效

果互补，企业单独使用内部碳定价时减排效果有

限，但与碳交易结合时能产生协同效应 ；第三个

层次是制度嵌入，企业内部的自愿行动在可信的

外部监管框架中最具影响力，两者相互促进［9-11］。

治理结构完善的大型企业还可在运行内部碳

定价机制的基础上，参考碳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建立

内部“碳市场”。例如壳牌石油公司（Shell）与英

国石油公司（BP）通过建立集团内部的碳交易体系，

允许各业务单元之间进行碳排放配额交易，积累了

碳管理经验并为应对强制减排监管做好准备。国

内也有相应的案例，南方电网于 2026 年 1 月启动

了“南网碳交易机制”，成为国内首个建立内部碳

市场的央企，其设计了“碳配额考核 + 碳信用引导”

的运行模式，启动首日有 47 笔内部交易，总成交

量 5.9 万吨 CO2，成交均价 64.37 元 / 吨 CO2。

2  企业内部碳定价模式

目前内部碳定价模式可归纳为三类 ：影子价

格、隐含价格和内部碳税。影子价格是内部碳定

价体系中最基础、应用最广泛的形态，指为单位

碳排放设定一个名义碳成本，主要用于提高意识

和指导投资决策，不产生实际财务影响，也有部

分公司会根据减少排放或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

碳抵消来估算这一价格。隐含价格主要是指企业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费用支出以及遵守政府法规的

成本，企业将碳成本嵌入到运营决策或绩效评价

体系中，作为项目筛选或供应商选择的硬性门槛，

例如企业可规定只有考虑隐含碳成本后内部收益

率（IRR）仍具经济性的项目方可获批。内部碳税，

是企业在内部直接对超额碳排放征收实际税费以

激励减排，并将筹集资金再投资于低碳项目［12］。

这三类模式的约束强度依次递减，影子价格

是软约束，仅提供参考信息，管理者可采纳也可忽

略 ；隐含价格是中约束，碳成本成为决策的必要

条件，但限于事前评估 ；内部碳税是硬约束，与

绩效评价和资源配置相关联。内部碳定价的减排

效应与其约束强度正相关，采用影子价格的企业

碳强度降幅有限，而配合内部碳税的企业减排效

果更为显著［13］。

3  企业内部碳定价机制构建研究

3.1  全球企业内部碳定价模式发展现状

通过对内部碳定价的企业数量与内部碳价水

平这两个核心维度的研究，发现目前全球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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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部碳定价机制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根 据 全 球 环 境 信 息 研 究 中 心（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数据，2024 年全球 1763

个企业向 CDP 报告采用内部碳定价机制，企业数

量与 2021 年相比增长了 89%，占比从 9% 上涨至

14%［14］。由表 1 可知，在设有内部碳定价机制的

企业中，每年选择影子价格模式的企业占比最大，

从 2021 年的 54% 上涨至 2024 年的 64%，其企业

数量从 501 提高到 1122，增长率达 124%，远高于

采用内部碳定价企业总数的增长率 89%。

这说明从全球视角来看，目前企业整体提升

了对于碳排放影响的认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有

意愿使用内部碳定价机制来控制本企业的碳排放，

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响应监管配额履约要求而参与

碳交易市场，但大部分企业仍停留于影子价格的

初级模式，并未将内部碳定价机制与企业决策深

度绑定［15］。另一方面，内部碳税作为三种模式中

约束最强的模式，其使用者从 2022 年起反超隐含

价格，并且二者使用企业数差距不断拉大，表明

意识到内部碳定价机制有效性并实施硬约束的企

业范围已逐步扩大。

随着外部碳监管压力持续加大，这一两极格

局或将进一步强化 ：大量新进企业从影子价格起

步，领先企业则向内部碳税跃迁，而处于中间地

带的隐含价格只能在供应链采购、产品研发等特

定场景中寻找其补充定位。

表 1  选择不同内部碳定价模式的企业数量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影子价格 501 758 906 1122

内部碳税 130 156 209 263

隐含价格 148 144 167 228

其他 148 144 112 140

总数 927 1203 1394 1753

注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CDP

3.2  全球企业内部碳价趋势

由图 1 可知，内部碳价呈现出价格逐年上涨、

且其平均数高于中位数的特征，这一现象是外部

监管压力加剧与企业碳管理成熟度差异双重作用

下的结果，揭示了企业碳定价实践的深层逻辑与

结构性差异。

从时间维度看，全球外部碳价的持续攀升直

接推高了企业的内部定价水平，欧盟 ETS 碳价从

2005 年交易首日的 20 欧元 / 吨 CO2 上涨至 2025

年的 87 欧元 / 吨 CO2，涨幅达 335% ；中国全国碳

市场碳价也从 2021 年交易首日的 46.6 元 / 吨 CO2
上涨至 2025 年的 74.63 元 / 吨 CO2，涨幅达 60%。

这一外部趋势传导至企业内部，表现为内部碳价水

平逐年上移，2024 年已有 15% 的企业将内部碳价

设定在 130 美元 / 吨 CO2 以上，较 2023 年的 11%

显著提升。

从内部碳价分布看，其平均数显著高于中位

数，表明少数领先企业采用的高碳价拉高了整体

均值。一方面，化工、材料等高排放行业为应对

硬减排挑战而设定了激进价格 ；另一方面，治理

成熟的企业基于长期转型风险制定了前瞻性高价，

而多数企业仍停留在 20 ～ 50 美元 / 吨 CO2的保守

区间，反映出内部碳定价“少数头部引领、多数

尾部跟随”的发展特点。

注 ： MSCI ACWI（摩根士丹利全球合成指数）

是一个涵盖全球市场的大型股票指数，反映全球

23 个成熟市场和 26 个新兴市场的股票表现。MSCI 

ACWI 指数成分股的内部碳定价数据来源于 CDP。

3.3  企业实施内部碳定价机制的配套策略

内部碳定价体系构建可大致分为四步 ：第一

步，明确减排目标和应用场景 ；第二步，决定内

部碳定价模式，初期可使用影子价格，成熟期可

使用内部碳税，3.1 中已详细论述 ；第三步，设定

具体的内部碳价基准值，可参考外部碳市场价格，

详见 3.2 ；第四步，融入企业整体战略，这一步是

内部碳定价机制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企业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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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五个方面依次着手，在内部碳价模型基础上 构建更具执行力的内部碳定价体系。

图 1  MSCI ACWI 企业的内部碳定价

第一，以影子价格模式为起点，通过情景模

拟与多应用场景试运行，逐步实现财务与可持续

决策的整合。在投资分析中，对项目生命周期碳

排放设定影子价格，作为估值决策的参考标准 ；

在运营流程中，对业务单元年度排放征收内部碳

税，作为运营支出分摊 ；在采购评估中，将供应

商产品的隐含碳排放记为隐含价格，作为招标决

策的依据。拜耳、诺华、雀巢、H&M 等公司已采

用上述方法的组合。对于暂不实施内部收费的企

业，可按范围一、二排放比例向供应商收取可再

生能源证书购买成本。

第二，综合利用外部输入信息，例如法定碳税、

ETS 价格、碳抵消市场价格、同行企业的减排技术

成本等。同时，要考虑外部所处环境情况，在受

监管碳市场或有可持续承诺的品牌中，内部碳定

价机制更易推行，前者因强制合规推动成本内化，

后者因利益相关者期待而降低阻力。

第三，因地制宜，通过差异化设计提高机制

的有效性。企业可从统一碳价起步，但随着机制

深化应考虑差异化定价，比如根据不同业务的市

场条件与技术成熟度设定不同的碳价 ；根据不同

国家的自主贡献目标与碳监管强度调整，如在欧

盟 ETS 市场设定高碳价、在新兴市场设定低碳价 ；

或兼顾不同的业务与地区差异，设定跨部门、跨

区域的碳价矩阵。

第四，与绩效指标、财务激励挂钩，可对减

排成效显著的部门给予绩效奖励，但具体激励措

施的设计需审慎，防止“漂绿”行为。可让业务

部门参与到脱碳目标与内部碳定价机制的制定过

程中，以增强内部认同。

第五，探索碳预算作为内部碳定价的替代或

补充工具，在某些情境下碳预算更灵活。依据企

业设定的净零碳路径，可将排放目标分解为每年

度的碳预算，并分配至各业务单元，其优势在于 ：

其一，可建立不同业务单元的排放问责制，设定

可衡量的绩效目标确保履约进度 ；其二，具有跨

年灵活性，可以以未来减排抵偿排放超标 ；其三，

将碳管理嵌入业务流程，类似传统财务预算，促

进采纳与认同。

3.4  企业建立或完善内部碳定价机制的

建议

第一，企业应基于自身碳管理成熟度与战略

目标，审慎判断是否引入内部碳定价以及选择何

种模式作为起点。对于初次接触碳定价的企业，

建议从影子价格起步，以最低的管理成本培养碳

意识、积累数据经验，待管理基础夯实后再逐步

加强约束 ；对于已设定科学碳目标或净零承诺的

行业领导者，可直接考虑内部碳税或内部碳交易，

以真实资金流转驱动实质性减排。需要强调的是，

内部碳定价并非所有企业的必选项，对于排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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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较小、碳风险敞口有限的企业，碳预算等非价

格工具可能是更务实的选择。

第二，企业在选择内部碳定价模型时，应依

据定价目标、数据基础与决策场景等进行差异化

匹配。若定价目的在于引导投资决策、评估项目

气候风险，以影子价格为基础的财务修正模型或

MACC 模型较为适宜 ；若定价目的在于在内部筹集

绿色基金，内部碳税模式与碳抵消价格模型更具

操作性 ；若企业拥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多元化资

产组合，则碳风险对冲模型可提供市场基准参考。

第三，对于具备条件的大型企业集团，可探

索建立内部碳交易市场作为深度碳管理工具。内

部碳市场的建立需满足若干前置条件 ：一是各业

务单元排放边界清晰、数据可核查 ；二是单元间

减排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具备交易基础 ；三是集

团具备较强的统筹协调能力与信息化支撑。对于

暂不具备全面建立内部市场条件的企业，可借鉴

中国石油“集团统筹、统一交易”的准市场模式，

由集团统一代理下属企业参与外部市场，并在内

部模拟交易逻辑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第四，无论选择何种定价模式，企业均需建

立动态评估与迭代机制。内部碳价并非一成不变，

而应随技术进步、成本下降、监管变化与战略目

标调整等因素持续优化。同时，应将碳定价机制

与绩效考评、预算管理、投资决策等企业核心管

理手段深度绑定，使碳成本真正内化为经营考量

要素。

4  结语

在全球气候治理从“外部约束”迈向“内生

自觉”的演进过程中，内部碳定价已然成为企业

将碳成本纳入经济决策的关键管理工具。本文的

分析表明，全球企业内部碳定价实践呈现出显著

的“两极分化”特征 ：多数企业以影子价格为起

点，将碳成本作为决策的参考信息，而领先企业

则通过内部碳税乃至内部碳交易，将碳约束嵌入绩

效评价与资源配置的核心环节。这一格局的形成，

既源于外部碳监管压力的持续传导——欧盟碳价

十年涨幅超 335%、中国碳市场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也折射出企业碳管理成熟度的深层分化。对于正

处于“3060”目标关键节点的中国企业而言，借

鉴国际经验、因地制宜构建内部碳定价体系，不

仅是应对监管强化的被动选择，更是把握低碳转

型主动权的战略举措。未来，随着碳预算、动态

定价、供应链碳成本传导等配套机制的日益完善，

内部碳定价将从“单点工具”演变为“系统能力”，

真正推动碳成本从财务指标转化为经营基因。在

这场以“碳”论英雄的全球商业竞争中，率先完

成这一认知革命与制度变革的企业，方能在低碳

经济的浪潮中占据价值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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